姜堰市教育局

共青团姜堰市委员会

姜教发〔2010〕50 号


关于做好第三届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
评选和泰州市“十佳青年教师”
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中学、中心小学，市直有关学校：

为表彰爱岗敬业、开拓创新、成绩突出的优秀青年教师，进一步倡导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姜堰市教育局、共青团姜堰市委员会决定开展第三届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评选和泰州市“十佳青年教师”候选人推荐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推荐名额

评选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10名，并从中择优推荐3名教师作为泰州市“十佳青年教师”候选人。

二、申报和评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党的教育事业，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2．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勇于吃苦，乐于奉献，团结协作，积极进取，品德高尚，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遵纪守法，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和教育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3．积极投身于教育教学改革之中，开拓进取、勇于实践、不断创新，取得优异的工作业绩。

4．刻苦钻研业务知识，熟练掌握本岗位各项业务技能和知识，优质并超额完成本岗位考核目标，成为本专业本岗位优秀人才。

5．坚持教书育人的方针，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思想品德，有很高的人格魅力。

6．在市以上刊物发表论文或教育教学经验文章4篇(其中必须有1篇为省级，1篇为市级)；负责或参与市级以上教科研课题研究；在市及以上的范围开过示范课，在评优课、基本功等竞赛活动中获二等奖以上者。

7．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70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在一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三年以上，连续三年政治、业务考核合格。

(二)资格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三年以来，荣获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师德标兵、师德好教师、岗位能手、新长征突击手、优秀班主任、优秀团干部、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等荣誉称号之一者。

2．经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考核、评比、确认的，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取得优秀成绩的青年教师。

3．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为国家、省、市、县赢得重大荣誉的杰出青年。

4．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中机智勇敢、见义勇为，被市以上有关部门记功、表彰者。

5．比照以上条件的其他杰出青年。

三、评选工作程序

(一)成立评选机构

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评选活动由姜堰市教育局、共青团姜堰市委联合开展。

1．成立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评选推荐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1)。

2．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评委会具体负责评议工作。

(二)评选推荐程序及时间安排
1．推荐候选人阶段(5月28日至6月10日)

各学校要认真做好这项活动的宣传工作，广泛动员、充分挖掘、踊跃参与，注重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在此基础上，对照申报条件推荐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候选人，并在校内进行公示后上报。每校推荐数不超过2名。

推荐学校要在6月10日前将全部推荐材料及各种书面证明材料报市教育局人事科(联系人：夏小飞，联系电话：88088503)，逾期不予受理。推荐材料包括：①1500字左右事迹材料和推荐申报表各1份(统一使用A4纸打印，样式见附件2、3)、电子稿一份(Word文件，通过电子办公平台发送至人事科夏小飞老师处)；②事迹材料涉及到的成果认证、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各1份及近两年来所任教学科的教学质量情况；③免冠二寸彩照一张。

所有申报材料由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照申报条件和要求进行初审并加以整理。

2．确定正式候选人阶段(6月11日至6月12日)

由评审组根据评选条件，结合候选人申报材料，进行评议。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评审组评议意见，研究确定20名正式候选人。

3．综合评审确认阶段(6月13日至6月15日)。

由评委会对20名正式候选人进行综合评审。在候选人述职的基础上，评审组综合候选人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现场投票，领导小组综合候选人得票及评议意见等情况，研究确定10名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和3名泰州市“十佳青年教师”候选人，在经组织考察且公示无异议后，由姜堰市教育局、共青团姜堰市委员会对获奖人员进行表彰。

四、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各学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好本校的推报工作，保证申报质量，确保评选活动的顺利进行。

2．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发挥媒体、网络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良好的活动氛围。

附件：1．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候选人推荐申报表
3．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候选人**同志主要事迹材料（样张）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抄送：姜堰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
附件1：

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评选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武晓明　姜堰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杭绘东　共青团姜堰市委员会书记

黄正亚　姜堰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组　员：何建林　姜堰市教育局党委委员、人事科科长

魏宝华
姜堰市教育局党委办公室主任、普教科副科长

刘卫健
姜堰市教育局监察室主任

王益明
姜堰市教育局教育人才服务中心主任、人事科副科长

洪  梅
共青团姜堰市委员会学少部部长

孙  丽  共青团姜堰市教育局委员会副书记

市“十佳青年教师”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人事科，王益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候选人推荐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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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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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2．此表可自行复制。
附件3：

姜堰市“十佳青年教师”候选人

***同志主要事迹材料(样张)
正文（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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